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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分 类】刑

事【时 效 性】有效【颁布时间】1998.03.17【实施时间

】1998.03.17【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 为依法惩处盗窃犯罪

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

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

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一）盗窃数额，是

指行为人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 （二）盗窃未遂，情节严

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

，应当定罪处罚。 （三）盗窃的公私财物，包括电力、煤气

、天然气等。 （四）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

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

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 第二条 刑法第二百六十五

条规定的“以牟利为目的”，是指为了出售、出租、自用、

转让等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 第三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 （一

）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

“数额较大”。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

至二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

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

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



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

额特别巨大”的标准。 第四条 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

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

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 被盗物品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计算： 

（一）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有效证明确

定。对于不能确定的，应当区别情况，根据作案当时、当地

的同类物品的价格，并按照下列核价方法，以人民币分别计

算： １、流通领域的商品，按市场零售价的中等价格计算；

属于国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计算；属于国家指导价的，按

指导价的最高限价计算。 ２、生产领域的产品，成品按本项

之１规定的方法计算；半成品比照成品价格折算。 ３、单位

和公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物品，原则上按购进价计算

，但作案当时市场价高于原购进价的，按当时市场价的中等

价格计算。 ４、农副产品，按农贸市场同类产品的中等价格

计算。 大牲畜，按交易市场同类同等大牲畜的中等价格计算

。 ５、进出口货物、物品，按本项之１规定的方法计算。 ６

、金、银、珠宝等制作的工艺品，按国有商店零售价格计算

；国有商店没有出售的，按国家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 

黄金、白银按国家定价计算。 ７、外币，按被盗当日国家外

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卖出价计算。 ８、不属于馆藏三级以上

的一般文物，包括古玩、古书画等，按国有文物商店的一般

零售价计算，或者按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 ９

、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的

，盗窃数额按当地邮电部门规定的电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入

网费计算；销赃数额高于电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入网费的，

盗窃数额按销赃数额计算。移动电话的销赃数额，按减去裸



机成本价格计算。 １０、明知是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

人电信码号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盗窃数额按合法用

户为其支付的电话费计算。盗窃数额无法直接确认的，应当

以合法用户的电信设备、设施被盗接、复制后的月缴费额减

去被复制前６个月的平均电话费推算；合法用户使用电信设

备、设施不足６个月的，按实际使用的月平均电话费推算。 

１１、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后自己使用的，盗窃数额按本项之

１０的规定计算；复制他人电信码号后自己使用的，盗窃数

额按本项之９、１０规定的盗窃数额累计计算。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